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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綦江区住宅项目配套体育设施

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
綦江府办发〔2016〕12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相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綦江区住宅项目配套体育设施建设管

理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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綦江区住宅项目配套体育设施
建设管理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住宅小区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，不断满足

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，扎实推进“全民健身”这一国家战

略，根据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60号）、《物业管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04 号）、《建设部、国土资源部关于批准

发布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05〕156

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

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41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綦

江实际，特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加强建设管理，确保全区住宅小区配套体育设施（即为

满足小区居民的健身需求而配套建设的乒乓球场、羽毛球场、篮

球场、门球场、足球场、游泳池、室外综合健身场地、健身路径

和儿童游戏场等，但不含小区内幼儿园、学校体育场地设施）达

到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.1平方米（将体育设施设于室内时，

其净空高度、采光通风等方面必须符合相关体育设施建设规范要

求）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.5 平方米的标准，并形成住宅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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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资源配置较为合理、体育设施较为完善的新格局，为提高全

区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提供基础保障。

二、规划建设要求

（一）新建住宅小区要严格按照本《意见》标准，规划建设

相应的配套体育设施。做到配套体育设施与住宅小区的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核查验收、同时投入使用。区国土房

管局在发放房屋产权证书前要查验区规划局、区城乡建委等相关

单位的综合竣工核查合格证明。

（二）凡 201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新开工建设且配套体育设

施未达标的住宅小区，一律由开发商依法补建。2010 年 12 月 31

日及以前建设且配套体育设施未达标的住宅小区，由政府以购买

服务的方式鼓励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投资

建设小型体育场馆或简易健身场所予以完善。

三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住宅小区体育设施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单位共同

负责管理。其维护维修、更新改造工作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，费

用在物业管理费或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。住宅小区物管单位要建

立体育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，设置安全使用告示牌，确保使用安

全。

（二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破坏、挪用、改变住宅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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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体育场地设施或规划体育用地。若有违反，住宅小区业主有

权向区国土房管局、区规划局、区文化委等部门投诉举报，要求

有关部门督促当事人停止违法违规行为，限期整改恢复住宅小区

体育场地设施原貌。拒不整改的，由区文化委牵头，联合区国土

房管局、区规划局等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（三）住宅小区配套体育设施应当常年向小区业主开放，并

公布开放时间。开放所需的相关费用，如属于政府管理的收费项

目，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；不属于政府管理的收费项目由

业主按市场原则确定。收费体育设施项目应当对住宅小区内的中

小学生、残疾人和 70 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使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完善机制。把住宅小区体育设施建设作为

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纳入社会发展规划，列入政府任期

目标。建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，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城乡

建委、区国土房管局、区规划局、区文化委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

体育设施建设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住宅小区配套体育设

施在建设管理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，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

文化委，负责联络各成员单位及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加强协调。住宅小区体育设施建设管理是

一项系统工程，各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，加强协作，共同推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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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齐心协力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。

区发改委：负责住宅小区内体育场地设施收费服务项目的监

督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经费的保障和监管使用。

区城乡建委：负责住宅小区项目配建体育设施的初步设计审

查并核实是否符合规划局审批的项目建设要求；督促开发商对

201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新规划建设的体育配套设施未达标住宅

小区按规划要求依法补建，并完善相关建设手续。

区国土房管局：负责监督开发企业按标准落实住宅小区体育

设施用地，监督物管公司管好用好住宅小区体育设施。

区规划局：负责住宅小区项目配建体育设施规划方案的审查

和竣工验收，对未按设计规划方案建设小区配套体育设施的，不

得通过规划设计验收。同时负责对 201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新开

工建设且配套体育设施未达标住宅小区补建工作的规划指导。

区文化委：负责全区住宅小区体育设施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

相关协调工作，充分发挥住宅小区体育场地设施在全民健身中的

作用。同时每年组织一次对住宅小区项目配建体育设施规划、建

设、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抽查，并将结果报区政府作为各部门履职

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（三）营造氛围。新闻单位和有关媒体要广泛宣传住宅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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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参与体育设施建设管理的良

好氛围。深入发动社会各界，特别是住宅小区业主参与体育设施

建设和管理，形成共驻共建意识和合理使用、资源共享的体育设

施建设管理新常态。


